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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我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不

断深入。城市规划作为政府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对双方开展建设领

域的合作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相关文献研读、案例解析，系统化

研究埃及城市发展问题、城市规划法律法规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和规

划编制体系，建立中埃规划体系比较语境，分析埃及城市规划体系的

特点与问题。在此基础上，基于其特点问题与埃及城市发展需求，为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城市建设企业的中埃合作提供规划维度方面

的建议。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cooperations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have deepened. Urban 
planning, as a significant public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holds crucial value 
for fostering cooperation in construction between both side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tudy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ase analyses, systematically 
studies urban development issues in Egypt,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system 
of Egyptian urban planning,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ystems of Egyptian 
urban planning, and planning drawing-up system of Egypt. It establishes a 
comparative context between China and Egypt’s planning system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ssues of Egypt’s urban planning system.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and considering the specific issues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Egyptian cities, this paper provides planning-oriented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Egypt cooperation in urban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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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埃及是中东、非洲的人口大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占有重要地位。埃及的城市规划历

史可追溯至古埃及法老时期，彼时的城市规划已有了初步

的功能分区，并直接体现了阶级分化的等级制度，此后主

要经历了罗马及拜占庭统治时期、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

国时期、欧洲殖民时期等 3 个时期 [1]。其中，欧洲殖民时

期对现代埃及城市与城市规划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主要

表现为“单一中心主义”和“街道网络化”的典型殖民城

市特征 [2]。

近年来，我国与埃及的合作日益密切。《中国—非洲国

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2024 年）中指出，中非将

致力于共同提升非洲民生福祉，提高工业化城镇化的质量 [3]。

由于特殊的地缘位置和地区影响力，埃及也是我国在中东地

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国家之一 [4]。近年来，我国

多次承接埃及境内的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为埃及提供技术

支持。在多项目持续推进过程中，城市规划是一个重要衔

接部分，引导着埃及的国家发展方向、经济活动和实际项

目的落地。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埃及城市规划体系和城

市发展需求，对于推进两国在城市建设发展领域下的合作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对埃及城市的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 3 个方

向 ：（1）古埃及及其城市变迁 [5-7] ；（2）埃及人口和住房问 

题 [8-11] ；（3）埃及现代化历程中城市变迁和城市问题 [12-15]。

这些研究展示了埃及城市的多个维度，但是当前对埃及

城市规划相关情况进行系统性论述和分析的研究还较为缺

乏。为此，本文通过收集埃及城市规划法律法规、编制指南、

规划项目等一手资料，对上述制度体系进行系统介述 ：法

律基础的原始文献来自 2008 年第 119 号法律《建筑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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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第 3 号法律《城市规划法》，行政体系的原始文献主

要来自于 2008 年第 119 号法律《建筑法》、1977 年 495 号

总统令、城市协调组织发布的 6 本指南等，规划编制体系的

原始文献主要来自于 2008 年第 119 号法律《建筑法》及其

执行条例、《详细规划编制工作指南》等。在此论述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通过对中国与埃及经济制度、行政体系、财税

制度、社会体制、编制体系等的比较分析，加深读者对埃

及城市规划体系的理解，总结其特点与问题。最后，在“一

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为促进我国城市建设企业与埃及的

友好合作提出建议。

1  介述：埃及城市规划体系

1.1  埃及的城市发展问题
由于特殊的地貌气候，埃及人自古埃及时期就聚居在尼

罗河河谷和三角洲一带。19 世纪上半叶，埃及推行现代化

改革，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解体，对外出海贸易兴起，埃及境

内大量劳动力向尼罗河三角洲和沿海城市迁移。二战时期，

英国殖民主义干涉埃及土地的税收制度，加上工业的快速发

展，失地农民再次涌入开罗、亚历山大等大城市。人口的快

速增长使得埃及的大城市，尤其是开罗的人口密度急剧上升，

出现了住房拥挤、环境恶化、贫民窟泛滥、交通拥堵等城市

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埃及当局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城市发展

政策规划，如新城计划、保障性住房计划等。1977 年，政

府当局联合联合国等国际力量初步建成了斋月十日、萨达

特、五月十五日、十月六日等新城 [16]……但一系列的新城并

没有带来理想效果，其实际居住人口与埃及城市规划总组织

（GOPP: General Organization for Physical Planning）预期人

口相差甚远——五月十五日城预期 2005 年人口为 18 万人，

2006 年统计实际居住人口仅有预期的 50.2%，该居住率为所

有新城中最高数值；斋月十日城预期 2005 年人口为 50 万人，

2006 年实际居住人口仅为预期的 24.8%，是居住率最低的新

城① [17]。新城吸引人口失败，一方面是由于无法吸引开罗老

城中足够的工业部门转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缺少相应的基

础设施和服务设施 [18-19]。

总的来看，埃及的城市发展长期受制于人口无序增长

与资源相对匮乏两大因素，而新城计划的失灵进一步暴露了 

20 世纪新城建设中规划与实施之间的深层矛盾。这些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极为典型、十分常见且颇为棘手，

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密切相关。

1.2  埃及城市规划法律体系
埃及国家法律体系为大陆法系，具有清晰、成文的法典

条例，其法律条款主要建立在拿破仑法典与伊斯兰教法的基

础之上 [20]。《宪法》（2019年修订版）为埃及的根本法，《宪法》

第 78 条规定国家须保障居民享有合适、安全、健康住房的

权利，并在城乡规划和人口分配战略上规范国有土地使用、

提供相应基础设施；第 167 条规定政府应编制国家总体规划

项目。1979 年第 43 号法律《地方行政制度法》（1988 年修

订版）进一步规定了地方各级应当在国家发展规划的基础上

制定地方发展规划 [21]。

1922 年，英国宣布埃及为独立国家，但对其殖民影响仍

然持续 [22]，因此埃及初期的城乡规划法律体系深受英国影响，

其第一部《城市规划法》诞生于 1940 年，主要参照 1932 年

《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编制 [23]。1973 年，埃及 1093 号总

统决议设立了埃及城市规划总组织，规定其职能为制定城市

规划相关管理政策，编制国家城市规划并审查地方规划实施

情况，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②。1982 年，埃及《城市规划

法》（第 3 号法律）在 1940 年初期法令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

完善和修改，包括城乡规划、城市规划中的房地产征用、总

则、处罚 4 个章节，涵盖了与城乡规划直接相关的所有内容。

2008 年，埃及城市规划发展又迎来了一个重要阶段——第

119 号法律《建筑法》颁布，次年颁布该法实施条例，至此

1982 年 3 号法律《城市规划法》废止。

2008 年《建筑法》至今仍在生效期，是埃及各层级政

府、社会机构开展地区规划和建筑活动的主要依据。该法

涵盖了城市规划、城市协调、建设工程组织、房产保护、

处罚等 5 个章节。与 1982 年《城市规划法》相比，2008
年《建筑法》将城乡规划、城市协调（1982 年《城市规划

法》中，城市协调部分在第一章“城乡规划”中）与建筑

工程项目管理、房产保护一同编入，在内容上更具综合性，

完成了土地从规划、建设、维护到更新的全过程闭环，使

土地开发过程在法律依据和法律程序上更具有完整性和连

续性。

① 根据世界银行《埃及城市发展战略报告》（Arab Republic of Egypt Urban Sector Note : Volume 2. Towards An Urban Sector Strategy）[17]，埃及新城

镇建设项目在初步建成后的近 30 年里，随国家公共住房项目的实施仍在断断续续建设完善中。例如：1996—2005 年的穆巴拉克青年住房计划，
故埃及城市规划总组织（GOPP）在项目开工 20 余年后的 2005 年，对新城人口再次进行了预期估计。此外，GOPP 同时预期了五月十五日城

2020 年人口数量约为 25 万人，但并未给出斋月十日城 2020 年的预期人口数量。根据埃及统计局最新的官方统计，2023 年五月十五日城实际
居住人口约为 10 万人，斋月十日城实际居住人口约为 26 万人，均仍小于 2006 年预期人口。

② 参见埃及 GOPP 组织官网网站关于机构职能、地位和责任的内容（https://gopp.gggid.com/about/#org-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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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埃及城市规划的行政体系
依据埃及《宪法》（2019 年修订版），（国家）政府为埃

及最高行政机关，地方行政单位包括省、市、村 3 级，如有

公共利益需要，可另设其他行政单位。

埃及城市规划的行政管理体系（图 1）与《宪法》中

的国家—地方行政体系略有不同，其行政管理层级还在国

家和省两个层级之间增设了区域层级（1977 年 475 号总统

令），区域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只作为行政管理体系

的补充。

埃及城市规划最高组织机构为城市规划与发展最高委员

会，具有直接汇编相关法律条例、批准国家层级城市规划以

及相关政策目标的最高权力，其委员会由总理领导，成员包

括内阁各部长、城市发展与国土利用的机构负责人以及相关

领域专家。在国家层级，委员会指导城市规划总组织，其为

国家机构，隶属于住房、公用事业和城市社区部①，接受城

市规划与发展最高委员会的指导和管理，需组织领导各级城

市规划的编制。在区域层级，国家下设 7 个经济区（表 1），
各经济区内设立城市规划与发展区域中心，隶属于城市规划

总组织，承担总组织在该区域内的相关事务。在省一级，各

省设立城市规划与发展综合管理处，接受所属经济区的城市

规划与发展区域中心的指导和监督。

国家城市协调组织是埃及涉及空间环境塑造的另一大组

织机构，依据 2001 年第 37 号总统决议设立，其总部于 2004
年 8 月在开罗萨拉丁堡正式挂牌②。“城市协调”指实现物

质空间环境、多样文化遗产中的美学平衡 [24]，依据新老城风

貌（图 2）特点，提出相对应的风貌协调对策。在埃及国家

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快速推进而忽视了发展质量，导致城

市空间环境破坏、整体形象受损，国家城市协调组织在此背

景下设立。

国家城市协调组织隶属于文化部，并主要接受其指导和

管理，但在城市协调方面的各项指南、标准的制定须经城市

规划与发展最高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在具体工作中，具有

突出价值地区须由文化部与城市规划与发展最高委员会共同

协商确定。国家城市协调组织在各经济区下设城市协调区域

中心，经组织总负责人批准后，也可在其他地方层级增设分

支机构和办事处。

目前，国家城市协调组织共发布了 6 本指南（表 2），分

别对城市建设中的文化环境协调作出指示 ：从内容上看，分

别针对某种空间环境或物质要素提出了从宏观到微观全视角

① 埃及住房、公用事业和城市社区部，曾用名“住房、公用事业和城市发展部”和“住房、公用事业和新城市社区部”，下文提到的住房、公用

事业和城市发展部与住房、公用事业和城市社区部为同一政府部门。

② 参见埃及国家协调组织官网（http://urbanharmony.org/ar_establish.htm）。

表 1  埃及 7 个经济区划分

经济区 经济区中心城市

开罗区 开罗

亚历山大地区 亚历山大

三角洲地区 坦塔

苏伊士运河区 伊斯梅利亚

上埃及北部区 米尼亚

艾斯尤特区 艾斯尤特

上埃及南部区 阿斯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埃及国家信息服务中心发布的当地管理制度（https://www.sis.gov.eg/
section/75/85?lang=ar），埃及 1977年 495号总统令《划分 7个经济区并设立区域规划组织》
（https://manshurat.org/node/36561）绘制

图 2  开罗老城（左）和新城（右）风貌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图 1  埃及城市规划行政管理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埃及国家公报 2008年第 119号法律《建筑法》绘制（https://manshurat.

org/node/2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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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调要求；从效力来看，更多强调对物质空间要素的引导，

区别于城市规划相关条例中绝对的刚性控制，是对城市规划

的拓展补充。

1.4  埃及城市规划编制体系
埃及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可统称为“四级两类”（表 3），

一类为发展战略规划，分为国家、区域、省、城市 / 乡村四

级体系，其中，国家、区域、省级规划均由城市规划总组织

组织编制，城市 / 乡村总体战略规划则由城市规划与发展区

域中心组织组织编制；另一类为详细规划，仅在城市 / 乡村

总体战略规划下设置详细规划，由各省城市规划与发展综合

管理处组织编制。总体战略规划直接指导详细规划，详细规

划须符合总体战略规划中的所有限制要求。

各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城市发展的目标、

政策、计划和将要实施的工程项目等。国家级城市发展战略

规划是其他层级规划的总统领，区域级、省级城市发展战略

规划则是国家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在区域、省级的分解。城

市 / 乡村总体战略规划对边界内所有物质要素进行规划，用

以确定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基本特征，相比于上层级战

略规划，城市 / 乡村总体战略规划更注重现状研究的全面性

和规划制定的实施性。

详细规划直接对项目落地实施进行指导和约束，主要

包括乡村详细规划、住宅区详细规划、商业区详细规划、

土地划分等多个类型，不同类型的详细规划具有特殊的细

化要求①。在内容上，详细规划包含目标地块的前期研究

分析和针对目标地块的土地利用规划、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道路与交通规划、场所协调规划、拟定项目计划和项目技

术报告等 13 项成果②。总体来看，埃及详细规划涉及内容

较为庞杂，它不仅包含了法定控制和刚性控制内容，即明

确规定建筑高度、建筑密度、规定线、建设线③、建筑后

退距离等硬性指标 ；同时也涵盖了引导性内容，如对绿地

空间的规划设计、建筑色彩规划等，为城市协调、风貌调

控作出指示。

2   埃及城市规划体系的特点与问题

2.1  中埃城市规划体系的差异比较
中国和埃及的城市规划体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又

有较大区别。差异主要源于两国的政治、经济、财税、社会

和土地制度不同。

埃及的政治制度为半总统制，总统为国际元首，由选举

产生，掌握实权，国会则由议会和参议院组成 [25]，而我国实

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

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政治制

度，与埃及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本区别。从经济制度看，中埃

两国都有市场经济的部分，市场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但与

中国的公有制经济为主的经济制度不同，埃及的经济以私有

制为主。税收制度上，两国均采取中央和地方分级财政体制，

但在税种和税收比例上有所区别 [26]。在社会制度方面，埃及

虽然对外宣称为半总统共和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其社会主

表 2  城市协调组织发布的 6 本指南

年份 名称 主要内容

2010 《遗产建筑和具有突

出价值的地区的城市

协调基础和标准》

详细说明了建筑遗产和突出价值区识别登记工

作，并对埃及现有建筑遗产和突出价值区进行

了梳理，重点阐述了建筑遗产和突出价值区的

保护、修复措施

2010 《广告招牌的城市协

调基础和标准》

制定了各类商业广告招牌的相关张贴规定，并

对特殊标志张贴作了特别要求

2010 《市中心的城市协调

基础和标准》

聚焦市中心城市视觉空间塑造和埃及城市特色

维护，对市中心路网和开放空间设计提出建议

2010 《绿地与开放空间的城

市协调基础和标准》

对开放空间进行分类，并分别对国家级、区域

级、市级、区级、邻里级、住宅级绿地和街道

广场花园等开放空间提出了相应的设计要求

2010 《质量管理的城市协

调基础和标准》

详细阐述了城市协调项目从设计、提交到审批、

审查，以及最后实施的全线过程

2022 《保护、促进和管理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独

特建筑特色公园的城

市协调基础和标准》

保护和管理具有遗产性价值、独特建筑特色的

公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埃及国家协调组织于 2010年和 2022年发布的 6本城市协调基础和标
准绘制

表 3  埃及空间规划体系

各级 /各类规划 组织编制单位

国家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城市规划总组织

区域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城市规划总组织

省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城市规划总组织

城市 / 乡村总体战

略规划

总体战略规划 城市规划与发展区域中心

（隶属于城市规划总组织）

详细规划 城市规划与发展综合管理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埃及国家公报 2008年第 119号法律《建筑法》（https://manshurat.org/
node/28798）绘制

① 参见埃及公报于 2009 年刊登发布的 2008 年第 119 号法相关的《建筑法实施条例》（https://www.manshurat.org/node/12555）。
② 参见埃及 GOPP 组织于 2018 年编写公布的《详细规划编制工作指南》（http://newgopp.ggid.org/business-guides/）。

③ 规定线为划定的可以开展私人建设活动的边界线，建设线为本项目地块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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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制度是建立在伊斯兰教宗教教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理论

依据之上，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存在本质区别。

从土地性质看，埃及的土地主要分为城市土地、农村

土地、沙漠土地 3 类，其中沙漠土地约占所有土地总面积的

96%，城市、农村土地均为已利用土地，沙漠土地中包括已

利用土地和未利用土地。此外，埃及的土地也多为公有制，

超 90% 土地为公共土地，剩余部分包括私人土地、宗教慈

善土地、（非法）侵占土地，其中公有土地均由埃及相关行

政管理机构进行配置和管理。在所有权上，埃及除公共和私

人出租土地外，使用权与所有权不分离，即土地所有者拥有

土地使用权，公租土地使用者在使用土地达到一定年限并满

足条件后，可将使用权转化为所有权 [27-30]。而中国的土地均

为公有制，即土地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并存，且所有权与使

用权分离，农村土地使用权归农民，其余国有土地在国家所

有权前提下，土地使用权人有依法占有、使用和取得收益以

及转让、出租、抵押其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在土地资源配置上，

埃及 90% 以上的公共土地由相关管理部门配置管理，私人

土地则能在市场自由流通交易；而中国的土地资源配置由政

府主导，实行划拨供应和有偿使用的双轨制，经营性土地则

实行政府独家垄断下的市场配置 [31]。

埃及的政治、经济、财政、社会、土地制度主要呈现出

权力高度集中、私有经济蓬勃发展两大特点。其中，权力高

度集中这一特点在埃及城市规划体系中也表现得极为突出，

如埃及城市规划最高管理机构（城市规划与发展最高委员

会）是由总理领导的独立组织，层级上高于内阁中的住房、

公用事业和城市社区部，具有直接汇编规划相关法律的最高

权力；在规划行政管理层级上，埃及的管理层级仅为国家—

区域—省 3 级，未细分省级以下管理层级，且大部分权力

掌握在上层管理机构手中，管理权力下放极为有限。中国

城市规划相关的最高管理机构为国务院下属部门自然资源

部，无立法权 ；在管理层级上，中国城市规划管理层级多

依托于行政区划，设置国家—省—市—县 3 级，管理权层

层下放。在规划编制方面，埃及城市规划类型基本可分为

城市发展（总体）战略规划和详细规划两类，其中，“详细

规划”这一类型表现出极大的自由性和庞杂性 ：类型极其

丰富多样，内容更是将建筑高度、建筑密度、人口密度等

刚性控制内容和城市协调、风貌调控等引导性内容全部囊

括在内。中国的规划则分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

划 3 类，并将详细规划又细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

详细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控制建设用地性质、使用

强度和空间环境 ；修建性详细规划则对建设项目做具体安

排和规划设计，对建设性活动进行指导，不同规划功能明确， 

定位更加清晰。

2.2  埃及城市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

2.2.1  城市协调弹性控制法律效力欠缺

埃及城市地区的详细规划呈现出明显的刚性统领，在法

律上具有不可突破的强制性，同样是针对城市地区的城市协

调规定却更注重弹性控制。以城市中的绿地为例，详细规划

对其所占地块比例作出限定，如工业区内绿地和开敞空间不

得少于工业区总面积的 5% ；城市协调则给出了更加具体的

弹性控制要求 ：对不同尺度下，绿地大小和占比作出明确指

示（图 3），并给出服务人数、内部设施、建筑密度等指标

的合理数值区间。可以说，详细规划作出地块内的基本限定，

奠定了规划的基础 ；城市协调则是详细规划的补充，使地块

整体规划更加全面、综合，使城市风貌更加协调、美观。

但在法律效力上，尽管城市协调被写入《建筑法》中，

但 6 本城市协调指南中包含的更多条款仅作为指导性内容，

不具有强制性，又加上城市协调往往作为详细规划的一部分，

这些弹性控制内容在实际执行层面极其容易被忽视，进而导

致城市协调的低效性。

2.2.2  规划行政体系中的区域层级与行政区划的矛盾性

依据 1977 年 475 号总统令，埃及行政区划中的区域层

级并不具有法人资格，但规划行政体系中另设了区域层级，

使得区域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容易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其本

身法律地位也会因区域行政层级的缺失变得模糊。在城市规

划行政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对接时，由于区域层级地方政府

的缺失，在后期实施过程中城市规划与区域发展中心需依赖

上一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协调，同时也容易导致区域级城市

发展战略规划在后期实施过程中面临吸引投资难、落地实施

难、地方协调难等多种问题，极有可能到最后流于形式，无

法实施。

100 20%

30%

30%

40%

注：费丹为埃及面积计量单位，1 费丹等于 4 200.83 m2。

图 3  绿地和开敞空间面积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埃及国家协调组织于 2010年发布的《绿地与开放空间的城市协调基

础和标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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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埃及城市规划项目的执行力有待提升

目前，城市规划总组织已在官网公布多项规划，涵盖国

家级、区域级、省级、市级等多个层级，各个层级自上而下

承接关联，建立起埃及基本的城市规划体系。尽管如此，埃

及城市规划项目执行力度还有待提升。依据世界银行 2020
年发布的《埃及土地管理评估报告》（Assessment of Land 

Governance in Egypt），埃及城市规划实际应用程度较低，其

中的投资项目也很少实施，主要原因包括：（1）城市规划项

目与社会经济计划、实际预算脱节；（2）土地调整受阻，相

关法律没有明确其合规流程；（3）地方行政单位在执行规划

时受到人力、财力限制 [28]。

3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城市建设企业的中埃合
作建议

综上所述，埃及城市规划无论在规划编制阶段，还是在

规划实施层面，都面临一定困境，其主要问题包括 ：（1）城

市协调作为弹性控制和指导性内容在具体应用中效力较低 ；

（2）城市规划行政管理体系与地方行政区划不一致造成规

划编制、管理、执行上的矛盾；（3）城市规划项目执行力较

低，实际应用较差。同时，当前埃及所在中东地区长期处于

冲突频发的动荡期，面临周边国家难民持续输入的地缘背景，

进一步加剧了贫民窟蔓延、住房拥挤、环境恶化、交通拥堵、

公共交通发展滞后等城市问题。

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

符合本国实际①，我国城市建设企业在中埃合作开发中需因

地制宜地将“中国经验”落地为“中埃方案”，本文尝试以

上述埃及既有的城市规划 3 个问题以及埃及面临的地缘形势

挑战为导向，结合中埃城市规划比较分析，提出启示建议。

3.1  以详细规划为引领推进城市建设、运营、管理的全

过程合作实施
针对城市协调方面的问题，我国相关合作部门、工程企

业应当重视规划的引领作用，从详细规划层面即开展双边合

作，依据埃及城市协调指南，在尊重当地文化、宗教背景的

前提下，结合中国在城市风貌协调上的经验技术，为埃及详

细规划提供指导性、可实施性意见；在后期执行过程中，根

据已制定的详细规划介入城市建设、运营、管理流程，为埃

及政府或有关部门提供城市“规—建—运—管”全过程咨

询，从而增强城市协调的真实效力。

3.2  以区域规划为政策工具推进跨行政边界的城市规划

协调与合作
针对城市行政管理体系上的问题，我国工程企业、相关

部门、规划领域专家等需在充分了解当地情况基础上，运用

区域规划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将我国城市群、都市圈、

城乡一体化示范合作区等区域规划模式应用于埃及城市规划

体系中，对应于埃及 3 级规划行政体系和 4 级规划编制体系，

尝试通过区域规划政策建立临界合作区域、流域一体化治理

区域、全域旅游区域等一系列创新政策区，以此协调其他各

层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共同解决和应对区域层级与地方行政

区划的矛盾性问题。

3.3  以全周期工程咨询方式助力城市规划实施与建设项

目落地
针对城市规划执行力缺失的问题，我国工程企业应以全

周期工程咨询的方式介入，基于国内总城市设计师制度、总

规划师制度等经验，结合埃及城市发展与建设项目现实情况，

制定具有实施性、能落地的全周期咨询方案，并对其具体建

设项目作实施性评价，从规划设计、勘察建设、招标采购、

工程施工、造价估算等多个方面综合评估建设项目的可落地

性，再以评价结果作为规划建设项目改进的指导，形成咨询—

指导—评价—改进的闭环，从而在根本上助力埃及城市规划

项目的应用和落地。

3.4  以技术创新推进中埃合作的制度创新
埃及目前面临的最大城市发展困境是不断增长的人口

和极为有限的可利用土地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贫民窟

蔓延、住房拥挤、环境恶化、交通拥堵、公共交通发展滞

后等。近年来，埃及积极推进新行政首都项目（NAC: New 

Administrative Capital），提出了绿色城市、可持续城市、步

行城市、居住生活型城市、交通城市、智慧城市、商务城市

等 7 个目标②，并在一期项目中重点规划住宅区、综合交通

系统、绿河中央公园等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建立在旧首都城

市发展问题之上，针对旧首都的各项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对

策，并充分运用新技术，引入新能源设施和智能检测系统③，

以加强新首都运作的可持续性。

当前埃及因中东地区动荡局势造成的潜在难民规模与非

正规经济，进一步加剧了上述问题，也坚定了埃及积极推进

现代技术建设新型城市的决心，埃及政府及有关部门由此将

① 参见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全文）（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2495.htm）。

② 参见埃及住房、公用事业和城市社区部官方网站发布的《建设新首都的目标》文件（https://img.mhuc.gov.eg/images/e093b38a-022a-45ea-ac86-

623039d6b8a6.pdf）。

③ 参见埃及国家信息服务中心网站上《新行政首都—国家级项目和倡议》内容页（https://beta.sis.gov.e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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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关注经济适用型住房、综合交通系统、品质公共空间

等方面的城市建设项目。为此，在中埃合作中，可重点围绕

减贫、健康、绿色、文旅、创新、数字等领域开展技术创新

共享与联合落地实践，以埃及城市发展问题为导向、以中国

技术经验为优势，走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埃合

作”全周期全过程的技术与制度创新路径，为加快构建新时

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示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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